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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

近日，开发区残联召开部门会议传达学习省

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具体意

见。

4 月 17 日，在贯彻学习杭州市“两会”精神会议

上，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邵立春同志结合省市精

神和开发区实际，进一步梳理和明确下阶段七个方

面的重点工作。

因此这次部门会议上，开发区残联理事长童华

清指出，要落实好省市党代会精神，就必须紧紧围绕

浙江省“两个高水平”的宏伟目标，杭州市“加快城市

国际化，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的战略

定位，按照铁军排头兵的标准，凝心聚力谋发展，克

难攻坚抓落实。

当前开发区残联要做的就是，把握工作任务，盯

住重点难点，创新工作举措，把党代会精神和党工委

扩大会议精神落到实处。一要强化责任感和使命

感。要勇于担当，敢于破难。二要强化凝心聚力。

紧密团结在党工委、管委会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工作中拧成一股绳。三要强化素质能力。

要以城市国际化的胸襟和东部智造大走廊的视野提

高眼界，按照铁军排头兵的要求，提升干部队伍素质

整体，努力打造铁军队伍。四要强化实干至上的作

风。一锤一锤钉钉子，用实际行动践行党代会精神。

本报记者 李思璇

开发区残联：凝心聚力、克难攻坚，坚定不移推进“三次创业”

6 月 30 日下午，开发区商务局召开专题会议，

传达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商务局局长陶峰

主持会议，局全体党员和副科以上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精神，回

顾过去五年全省取得的成就，总结切实可行的经验，

明确今后五年全省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是指导

全省今后五年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浙江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关键节点上标定发展方

位、确定发展方向、谋定发展方略。

会议强调，全局要立即行动起来，把学习贯彻省

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任务摆在突出位

置，及时学习好、深刻领会好、切实贯彻好会议精神，

通过学习凝聚共识、汇聚力量，转化为推动当前全局

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具体提

出以下三点要求：

一是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要切实领会和把握

“两个高水平”目标、“四个强省”、“六个浙江”建设等

的内涵和要求。

二是要进一步做好结合。要把贯彻落实省第十

四次党代会精神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相结合，与开发区“三次创业”相结合，认真做好半

年度工作总结，分析不足、查找原因，全面部署下半

年工作，确保全面完成招商引资、浙商创业创新、外

贸出口、服务贸易（服务外包）、社零、跨境电子商务

等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落实工业项目促开工、再

生资源整治、“办事做多跑一次”改革推进等各项重

点工作。

三是进一步打造铁军排头兵。围绕“争当下沙

铁军排头兵，争做‘三次创业’好干部”活动，开展“比

学赶帮超”活动，加强工作落实和执行力度，从严从

实，努力打造一支绝对忠诚、模范引领、能力过硬、实

干担当、廉洁自律的铁军队伍。

本报记者 陈素萍

商务局：深入学习、做好结合，努力打造一支铁军队伍

近日，开发区法院召开全院干警大会，专题传达

学习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刘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前，法院党组中心组就省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先行开展学习讨论，并同时在内网开辟专栏，要求全

院干警在集中宣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深学透，为下

半年工作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会上，刘波院长以专题党课的形式，传达了省十

四次党代会的主要精神，强调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

出的工作目标、总体要求、具体部署等，每一项都与

法院工作紧密相关。特别是其中关于“法治浙江”、

“平安浙江”、“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

“大力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依法治理网络空

间，切实维护网络安全”等工作部署要求，非常具体，

很有指导性、针对性，对抓好下一步工作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同时，结合上级法院对学习贯彻党代会

精神和下一步工作部署，对下半年法院的各项工作

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

会议强调：一是全院干警要全面准确掌握党代

会精神，原原本本研读会议文件，尤其是车俊书记所

作的报告，围绕“一条主线、两个高水平、六个浙江、

四个强省、七大主要任务”奋斗目标，深刻理解精神

实质，准确把握基本要求。二是要把学习贯彻省党

代会精神纳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要坚持学

深学透、学以致用，并将党代会精神融入到审判执行

工作中去，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三是要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深入推进“三大机

制”建设、基本解决执行难、司法体制改革等重难点

工作，为开发区的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四是围绕中心工作，依法妥

善处置重点工程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涉案纠纷，

为开发区实施“三大战略”、推进“三次创业”提供有

力司法保障。 本报记者 杨渐

开发区法院：深入推进“三大机制”建设，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信用记录是个人、企业信用状况的记录，对

人们的工作生活、企业的发展影响越来越大。

近日，记者从开发区房管部门了解到，根据

《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分类登记管理目录（2017

年版）》和《杭州市在行政管理中使用信用记录和

信用报道的事项清单（2017 年版）》，业主逾期不

缴纳物业费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不按规定履行

职责、有重大过失等行为，都会纳入信用记录。

居民或业主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逾期不

缴纳物业服务费用，且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信

息，已被纳入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分类登记管理

目录。也就是说，如果有人预期不缴纳物业费被

物业公司起诉，并且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那么

该业主的姓名、证件号、物业服务费等信息都会

被纳入到公共信用信息中。

“这是对业主的一种约束。希望以此营造依

法缴纳物业服务管理费用的社会氛围，促进物业

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工作人员说。

对物业服务企业，也有相关约束。根据《杭

州市在行政管理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道的

事项清单（2017 年版）》，全市将建立物业服务企

业信用“红黑”名单。这份信用“红黑”名单，将影

响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

据介绍，在从业过程中因工作业绩或诚实守

信行为受到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市级以上行政

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

的组织表彰、奖励的物业服务企业，可被列入守

信“红名单”。

在从业过程中存在六种情形之一的物业服

务企业，会被列入失信“黑名单”：受到行政处罚

且情节严重的；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十二

个月内因相同违法行为受到两次（含两次）以上

行政处罚的；在从业过程中因相关违法行为被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因违反法规政策，违背社会

道德、协议和承诺，虚报瞒报、弄虚作假，不按规

定履行职责、有重大过失等行为，被区级以上人

民政府或市级以上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

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通报批评的；以暴

力、威胁等方式拒绝阻挠执法部门依法实施现场

监督检查，或拒不配合违法行为查处的。

“信用‘红黑’名单的确认，有相关程序规

定。”工作人员说，今年起，二、三级物业服务企业

资质评审停止了，信用‘红黑’名单认定是加强物

业服务企业监管、规范物业鼓舞企业行为的重要

手段和管理途径。“我们物业科将结合日常检查

考核等工作，对符合‘红黑’名单认定条件的企业

做到应报尽报、信息完整准确。”

本报记者 蔡杨洋 通讯员 虞晓峰

业主不缴物业费、物业公司不履行职责
都会被纳入信用记录

编者按：6 月 19 日，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切实把思想统一到省党代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落实省党代

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

开发区各部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大家纷纷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真抓

实干，埋头苦干，奋力践行“三次创业”，造福开发区，在本职岗位做贡献。


